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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田尾鄉公所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3月10日田鄉行字第1120003546號令訂頒 

一、 彰化縣田尾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處理本所及所屬機關家賠償

事件，特訂定本要點。本所國家賠償事件之處理，除應依國家賠

償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外，依本要點辦理。 

二、 本所為處理國家賠償事件，特設置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 

三、 本小組職掌事項如下： 

(一) 本所及所屬機關國家賠償事件之處理及協議事項。 

(二) 本所及所屬機關國家賠償事件之審議事項。 

(三) 關於求償事件之處理事項。 

(四) 其他關於國家賠償事項。 

四、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所主任秘書或具幕僚長性質之一級主

管兼任，並置委員六至八人，由鄉長就本所熟諳法令人員派兼之，

並遴聘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擔任，其人數不得少於之二分

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並應有二分之一具有法

制專長。 

委員任期自鄉長簽核日起至鄉長任期屆滿日止。委員出缺時，得

另行補遴聘(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期滿得續聘之。 

本所派兼委員之任期，隨其本職進退。 

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支領出席費，其出席費支

給，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五、 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所法制人員兼任。 

六、 本小組視人民請求賠償事件之需要，隨時召開會議。 

本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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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間互推派一人擔任會議主席。 

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

過半數同意為之。 

本小組委員對於會議事項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

審議。 

七、 本小組開會時，得因請求權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通知請求權人

(或代理人)、利害關係人、證人、鑑定人、有關單位人員或專家、

學者列席說明陳述意見。 

國賠小組之委員對於請求事件，如認為有調查之必要時，得為必

要之調查。 

八、 請求權人請求國家賠償時，應請其填具國家賠償請求書(參考格

式如附件一)；其有代理人者，並應請其提出委任書(參考格式如

附件二)或法定代理權之證明文件，請求權人應據實說明有無獲

得其他賠償、補償或保險給付。 

九、 本所及所屬機關接獲人民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時，本所行政室應先

審查請求書是否符合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之

程式，如不合者，應即通知請求權人或其代理人於文到之次日起

十四日內補正。 

由行政室將請求書送會有關業務單位於五日內擬具具體意見，並

檢附相關資料送業務主管單位於七日內，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

擬具處理意見後，檢附有關案卷提送國賠處理小組審議。 

十、 本所受理國家賠償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鄉長核准後，得

不經審議逕行拒絕賠償，或移送本所外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機關

(構)或私人，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一) 非賠償義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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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求賠償不合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第十七

條所定法定程式，或就請求事項未提出具體事證而不能補正， 

或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 

(三) 請求權人並非其所請求賠償事件之受損害者。 

(四) 同一事件，經賠償、拒絕賠償或移送其他應負責賠償義務之

機關(構)後，重行請求賠償。 

(五) 已逾請求權時效。 

(六) 依其請求賠償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上述所列事由，除(一)外，其餘簽請鄉長核定後，敘明理由函

復請求權人拒絕賠償。 

十一、 受理國家賠償請求事件，業務主管單位於調查事實後認本所應

負賠償責任，且請求金額或預估合理賠償金額在新臺幣三萬元

以下者，經鄉長核准後，得不經小組審議逕與請求權人進行協

議。 

十二、 本小組審議決定本所應負賠償責任時，應在決定賠償原則及範

圍內，由業務主管單位於三十日內與請求權人協議完成。如關

於損害之鑑定或單據等相關資料事證尚未完備時，得展延三十

日。 

本小組審議決定本所無賠償責任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拒絕， 

並副知業務主管單位。 

十三、 協議期日及處所決定後，並製作通知書，至遲於協議期日五日前

送達請求權人、代理人及有關人員。 

如就同一賠償事件有其他機關、個人或團體應負賠償責任或補

償責任，或保險公司應負保險給付責任時，應以書面告知其參

加協議或到場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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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協議成立時，應製作協議書一式二份，由本所與請求權人或其代

理人簽立。協議書應加蓋機關印信，由雙方各留存一份。如協議

不成立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者，應依請求權

人之申請，或依職權核發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十五、 請求權人於協議期日不到場者，本所得另定協議期日，或視為協

議不成立。 

十六、 協議成立後，由本所行政室依協議書辦理賠償金撥款作業。 

十七、 本小組決議有賠償責任，且認該事件之公務人員有或無故意、重大

過失之責任，可並為求償或免予求償之決議。 

本所各業務主管單位依本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與請求權人達成協

議者，如認案件之公務員顯無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時，且簽請

鄉長核可後，免予求償結案。 

依小組審議決議、法院確定判決認國家償賠事件之公務人員有

故意或重大過失時，求償權之行使由本所行政室辦理。 

十八、 對於無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違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之相關公務員，

雖免予求償，惟應審酌一切情狀，判定有無應予懲戒(處)事由，依

法追究相關人員之行政責任。 

十九、 國家賠償請求事件經國賠處理小組會議決議，本所應檢討行政作為

或採取適當措施者，各業務主管單位應依決議辦理，並將執行情形

提送鄉長報告。 

二十、 處理國家賠償事件之檔案，應單獨立卷、編號、歸檔、以便查考。 

二十一、 本小組所需業務經費、國家賠償金、回復原狀所必需之費用， 

或依本要點處理國家賠償事件所需各項費用，由本所行政室依法編

列年度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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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家賠償請求書 

國家賠償請求書 

請求權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居)所：………………。 

代理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居)所：………………。 

 

請求之事項： 

請求賠償請求權人新臺幣○○○元。（如為請求回復原狀，載明回復原

狀之內容或程度。） 

事實及理由： 

一、‧‧‧‧‧‧‧‧‧‧‧‧‧‧‧‧‧‧‧‧‧‧‧。 

二、‧‧‧‧‧‧‧‧‧‧‧‧‧‧‧‧‧‧‧‧‧‧‧。 

三、‧‧‧‧‧‧‧‧‧‧‧‧‧‧‧‧‧‧‧‧‧‧‧。 

（數機關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時，請求權人如僅對賠償義務機關中

之一部分機關請求全部或一部賠償，應載明已向其他賠償義務機關請

求賠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之內容。） 

證據： 

 

 

    此 致 

（賠償義務機關全銜） 

請求權人 ○ ○ ○印 

代 理 人 ○ ○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請求權人」如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應記載其名稱及主事務所或營

業所，例如：「請求權人○○有限公司 設：○○市○○區○○路

○○號○○樓」 

二、「請求權人」如為法人或其他團體、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

人時，並應記載其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之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

地、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職業及（居）所，其方式如左： 

「 代 表 人 （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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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即「請求權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

記載該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經理人及其他依法令得為協

議行為之代理人；「請求權人」如為無行為能力人（如未滿七歲之未

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如滿七歲以上之未成

年人）者，記載該受監護宣告人之監護人或該未成年人之父、母、

委託監護人、遺囑指定監護人或法定監護人等。 

三、「請求權人」如為華僑時，「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欄改為記載「護

照」或「入出境證」或「居留證」字號，「住（居）所」欄則詳細

記載「國內住址」及「僑居地住址」二項。「請求權人」如為外國

人時，除增加記載其「原國籍」一項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欄並改為記載「外國護照」或「入境證」或「外僑居留證」字號，

「住（居）所」欄則詳細記載「國內」及「國外」之住、居所二項。 

四、「請求權人」（或代表人）得委任他人為代理人，與賠償義務機關進

行協議。「請求權人」（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委任一人為其代理人

時，記載為「代理人○○○」；數人同時委任一人為其代理人時，

記載為「共同代理人○○○」。又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有多數請求權

人者，得委任其中一人或數人為代理人，與賠償義務機關進行協議。

如委任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其代理人時，記載為「請求權人兼右○人

之代理人○○○」。此外，於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有多數請求權人之

情形，如其中一人同時為另一人或數人之法定代理人時，記載為

「請求權人兼右○人之法定代理人○○○」。 

五、請求賠償金錢損害時，記載如「請求賠償請求權人新臺幣○仟○佰

○萬○仟○佰○○元整」；請求回復原狀時，記載如請求將座落○

○縣○○鎮○○段第○○地號地上建物即門牌○○縣○○鎮○○街

○○號本國式平房一棟毀損倒塌之房屋牆壁重建」、「請求將毀壞之

廠牌○○牌照號碼○○－○○○○汽車○輛修復」等回復原狀之內

容或程度。 

六、「請求權人」、「代理人」蓋印欄與「請求權人」、「代理人」欄之記

載格式宜一致。 

七、請求權人之電話號碼，宜一併記載，以方便接洽與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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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委任書 

國   家   賠   償   協   議   事   件   委   任   書 

姓 名 或 名 稱 
性

別 

出生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統 一 編 號 

一 編 號 

一編號 

職 業 
住 居 所 事 務  

所 或 營 業 所 

 

或 營 業 所 委任人 
 

     

受任人 
 

     

為委任人請求貴     損害賠償事件，茲委任受任人為代理人，就本事

件有為一切協議行為之權，並有（或但無）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撤回損害

賠償之請求、領取損害賠償金、受領原狀之回復或選任代理人之特別代理

權。此致 

 

（賠償義務機關全銜） 

委 任 人 ○ ○ ○ 印 

受 任 人 ○ ○ ○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委任人」即為請求權人，其記載方式與（一）賠償請求書「請求權人」欄之記

載同；「受任人」即為代理人，其記載方式與（一）賠償請求書「代理人」欄之

記載同（請參閱（一）賠償請求書填寫說明一至四）。 

二、「委任人」及「受任人」之電話號碼，宜一併記載，以方便接洽與連絡。 

三、委任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切協議行為之權，但拋棄損害賠償請求

權、撤回損害賠償之請求、領取損害賠償金、受領原狀之回復或選任代理人，

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對於代理權加以限制者，應於委任書內記明。如受

任人就上開事項受委任人之特別委任者，即逕記載「並有拋棄損害賠償請求

權……之特別代理權」，或將「並有」下之括弧及其文字「（或但無）」劃去，並

於劃去處加蓋委任人之印章；未受特別委任者，則逕記載「但無拋棄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特別代理權」，或將「並有」及其下之括弧及其中之「或」字劃去，

俾資明確，並免生爭議。 

四、本項委任書應於最初為協議行為時提出之。 

 


